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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最近几年中，发生了不少关于引渡的重大事件：我国于2000年12月28日颁布了《引渡法》，建立了
先进的对引渡案件的司法审查和行政审查制度；2000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公约》和2003年《联
合国反腐败公约》都以超长的、具有创新性的条款调整引渡合作问题；对引渡制度具有变革意义的“
欧洲逮捕令”制度从2004年开始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实施；中国银行开平支行4.82亿美元特大贪污挪用
案的主犯之一余振东，被采用引渡的替代措施成功地从美国遣返回国；中国与、西班牙于2005年11月
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并且首次引进“死刑不引渡条款”；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促使逃犯引渡和遣返问题上升为国内法学界以至公共舆论特别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
    《引渡问题研究》是我撰写的第四本关于引渡的专著。
这本新专著正是力图向读者展示国际引渡合作的新发展，表达作者对我国引渡制度以及相关实践的一
些理论思考和实务评说，介绍一些外国在引渡方面新近的、典型的立法动态和司法案例。
    本书的部分内容来自于我本人所主持的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2005年一般项目《逃犯
引渡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5SF2048）的成果。
这是我所独立申请和主持的第一个正规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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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国际引渡合作规则的新发展第一节放弃或者变通引渡问题上的“条约前置主义”一、明确允许
在无双边条约关系情况下开展引渡合作英国曾经是典型的“条约前置主义”国家，它新近颁布的2003
年《英国引渡法》第70条第7款不再把条约或者预先的安排规定为适用该法的前提条件，而是要求有关
领域以“认可的方式（in the approved way）”提出引渡请求，即由有关法域负责提出引渡请求的权力
机关或者外交或领事代表提出引渡请求，上述机关或代表的资格须获得英国国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的承认。
英国最新引渡立法对“条约前置主义”的彻底放弃也反映在关于“特定性原则”的问题上，2003年《
英国引渡法》第95条第3款不仅将请求方与英国缔结的引渡条约条款规定为“特定性安排（speciality
arrangements）”，而且也将请求方相关的法律规定解释为“特定性安排”，这意味着，某些与英国开
展引渡合作的基本规则并非必须通过双边条约加以确定。
先于英国放弃“条约前置主义”的国家是新西兰。
1999年《新西兰引渡法》第12条规定：对于新西兰未与之缔结引渡条约的国家，可以根据本法执行该
国提出的引渡请求。
第16条规定：总督可以根据司法部长的建议，采用枢密院令，对未与之缔结引渡条约的并且不属于英
联邦成员国的国家，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
印度则早在1993年12月就修改了1962年《印度引渡法》，在该法第3条中规定：中央政府可以颁布命令
，决定将引渡法中的相关规定适用于“在该命令中指明的国家”，而无论与该外国是否缔结了双边引
渡条约。
南非也于1996年修改了1962年《南非引渡法》，授权总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与任何外国达成协议，在
互惠的基础上，依据引渡法向该外国移交逃犯。
二、允许将多边公约或者个案协议作为引渡合作的依据1988年《尼泊尔引渡法》第2条规定，可引渡犯
罪的范围以及可与之开展引渡合作的外国均应当依据“引渡条约”加以确定，同时对“引渡条约”作
出较为宽泛的解释，认为这一概念既指与尼泊尔缔结的双边条约，也包括尼泊尔加入的多边国际公约
。
1988年《澳大利亚引渡法》第5条对“引渡条约”的解释是：有关外国和澳大利亚均为缔约方的、全部
或者部分涉及移交因犯罪而受到指控人员或被定罪人员的条约；为了强调这一概念不局限于双边条约
，有关的解释条款特别在括号中注明：“无论是否其他任何国家也为该条约的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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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看着《引渡问题研究》一书的清样，总觉得还想再写点什么。
特别是还想就中国与美国开展引渡合作问题再多说几句。
中美双边引渡条约的缔结之所以是件难事，是因为：在美国，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的缔结程序不同，
引渡条约的缔结必须经过国会的审议和批准。
提到美国国会，那些负责引渡条约的拟订和谈判的美国主管官员便面露难色。
在这里，笔者不想花费更多的篇幅论证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与国际标准相
接轨的情况，只想指出：中国20多年来在经济、社会和法制方面的发展是快速的和举世瞩目的。
认识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人们都应避免道听途说或者一叶障目的片面性。
美国迄今已经与110个国家与地区（或法域）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而与中国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家、一
个与之欲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国家却迟疑缔结引渡条约，这怎么说也不能算是外交政策上的明智
之举。
中美两国在打击犯罪方面都遵循着一些共同的法律标准，它们在此领域内的相互合作符合各自的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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